
外卖员小王骑电动车到市区路口时，

与正常行走的乔女士发生碰撞，乔女士摔

倒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小王承担事故全部

责任。乔女士怀孕32周，经医院检查，因事

故造成其左胫骨骨折，需要立即进行全麻手术治疗，而全

麻药物会对腹中胎儿产生较大健康风险。为最大程度保

障胎儿生命安全，经医生综合评估，乔女士不得不提前接

受剖宫产手术产下男婴小可。由于早产，小可出生后随即

出现新生儿肺透明膜病、轻度窒息、发育不良等症状，立

即转入新生儿重症监护室（NICU）接受治疗，共计住院

17天，产生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2万

余元。乔女士作为小可的法定代理人，将小王、所属用工

单位及投保的保险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三方承担全

部赔偿责任。小可的请求是否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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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帝伊律师事

务所是经江苏省司法

厅批准设立的徐州市

市区较早由个人设立

的律师事务所，办公

地点位于复兴北路金

凯 隆 商 务 大 厦 912、

913、914、915室，有律

师和工作人员十余

名、法律硕士3名。其

中，律师事务所主任

张玉龙获清华大学法

律硕士学位。联系电

话 ：0516－ 83832509、
13305212880（微信），

网址：www.jsdylaw.com。

本期解答律师

张玉龙

江苏帝伊律师事务所

晨报法律援助团

成员单位、江苏帝伊律

师事务所主任，清华大

学法律硕士。自从事专

职律师以来，办理各类

案件数百件，现在重点

办理民商事案件。2011

年6月被徐州市司法局

评为2010年度徐州市

法律援助优秀律师。江

苏帝伊律师事务所被

徐州市司 法 局 评 为

2012年度法律援助先

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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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案例

解答

根据我国法律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人身

损害赔偿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

力。本案中，小可在胎儿时期，因小王的直接侵权行为遭

受人身损害，导致早产并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其在出生

后具备独立民事主体资格，依法享有单独的损害赔偿请

求权，有权就自身遭受的人身损害主张赔偿。外卖员小王

在执行工作任务过程中造成他人损害，其所属用工单位

需承担雇主替代赔偿责任，保险公司需在保险责任限额

内履行赔付义务。

02
案例

挂名法定代表人被诉，需担责吗？

2022年5月，李某邀请陈先生担任其名下某汽车服务

公司挂名法定代表人，承诺陈先生无需参与公司任何实

际经营、管理、决策，仅配合完成工商登记，每月向其支付

1500元报酬。陈先生碍于情面答应，工商登记显示其持股

30%。此前该公司已向银行申请100万元经营贷款，2023

年3月贷款到期，公司因经营不善无力偿还，李某便私自

操作，在未告知陈先生、也未获得其任何授权的情况下，

使用加盖有陈先生私人名章的文件，与银行签订了4份

《借款延期协议》。2024年1月，该笔贷款彻底逾期，银行

多次催收无果后，将汽车服务公司及陈先生一并诉至法

院，要求二者共同偿还贷款本金100万元及相应利息、罚

息。陈先生表示自己从未刻制过私人名章，也从未授权任

何人使用，对贷款延期及被列为共同借款人一事完全不

知情，拒绝承担还款责任。陈先生的抗辩有效吗？

解答

债务加入需第三人作出明确、真实、自愿的意思表

示，该意思表示必须是本人作出或经本人书面授权，他人

无权代为默示或推定。本案中，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

在新增自然人作为共同借款人、涉及重大债务责任时，未

尽到严格的审慎审查义务，未采取面签、视频核实、独立

联系本人等方式确认陈先生的真实意愿，也无法举证证

明案涉人名章的使用获得陈先生授权，更无证据证明陈

先生知晓债务加入事宜。因此，陈先生不构成债务加入，

无需对该笔公司贷款承担共同还款责任，全部欠款由汽

车服务公司自行清偿。

03
案例

压车费起争议，扣留货物合法吗？

解答

货运司机崔某通过物流平台，承接了某建材经营部32

吨圆木的长途运输业务，事前仅约定了基础运输费用，并

未提及排队卸货产生的压车费相关事宜。崔某按时将货物

运输至指定目的地后，因现场卸货车辆较多，需排队等待3

天，其间产生了车辆停放、人工损耗等额外费用，崔某据此

要求经营部加付1200—1400元压车费，而经营部认为排

队等待属于运输行业常规情况，仅同意支付100—200元补

偿费用，双方多次协商仍无法达成一致。崔某不顾经营部

阻拦，直接驾驶货运车辆，将全部32吨圆木拉回自己老家

私自扣留，拒绝交付货物。崔某行使留置权合法吗？

留置权的行使必须同时满足三大前提：一是债权人

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二是债务人不履行到期、且债权

债务关系明确无争议的债务；三是留置财产价值与债权

金额相当。本案中，双方事前未约定压车费，事后就费用

金额也未达成一致，该笔压车费属于未确定的争议债权，

并非合法到期债务，完全不满足留置权行使的法定条件。

同时，涉案32吨圆木属于可分物，整体价值远超崔某主张

的千元压车费，崔某扣留全部货物的行为，属于明显滥用

留置权。崔某应当立即返还全部32吨圆木，若因私自扣货

给经营部造成经济损失，崔某还需另行承担赔偿责任。

04
案例

老人车祸后身亡，保险公司如何赔偿？

刘某驾驶小型轿车在路上行驶时违规变道，与正常直

行的张某驾驶的摩托车发生碰撞，造成张某身体多处受伤。

交警部门认定刘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张某事发时78岁，

自身常年患有高血压、冠心病、慢性肾衰竭等多种老年基础

性疾病，平时依靠药物控制病情。事故造成张某腿部、胸部

多处机械性损伤，住院治疗期间，因外伤导致身体免疫力急

剧下降，原本控制稳定的基础疾病快速恶化，虽经医院全力

救治，仍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最终不治离世。后经专业司法鉴

定机构鉴定，交通事故造成的身体损伤在张某死亡后果中

起次要作用，自身基础疾病是主要因素。保险公司主张仅按

照30%的损伤参与度比例承担赔偿责任，张某家属要求保

险公司全额承担赔偿责任。张某家属的要求是否合理？

解答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只有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或

者扩大存在主观过错时，才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

本案中，张某自身存在的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性疾病，

属于个人特殊体质，并非其自身存在过错，且张某对交通

事故的发生没有任何责任，与损害后果的引发无法律上

的因果关系。

我国司法实践中，侵权人需对受害人的全部损害后

果负责，不得以受害人自身特殊体质、原有疾病为由，主

张减轻或免除赔偿责任。因此，保险公司应当在交强险死

亡伤残赔偿限额内，全额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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